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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十大亮点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总则》）已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将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法分为十一章,共二百零六条。现对《总则》中的十

大亮点进行解读。

亮点一：明确胎儿利益保护

《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解读:《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时间起点为出生时，终止时间为死亡时。由于胎儿尚未出

生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因此，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总则》出于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的目的，列举了在为“遗腹子”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的制度及接受

赠与的权利等方面，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亮点二：以年龄来划界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调为 8 周岁

《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解读:与《民法通则》对比发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标准由十周岁下调到八周岁。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现在儿童的心智水平和发育状况远远高于以前同龄阶段儿童的水平。此

阶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可以独立实施某些民事行为,并且能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作出独立判断。年龄下限的下调,

有利于尊重这一阶段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保护其合法权益。

亮点三：再次强调抚养赡养义务

《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

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解读:上述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此次《总则》中再一次强调

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保护义务,以强调作为父母和成年子

女的家庭责任,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

亮点四：扩大监护对象范围

《总则》第二十一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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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民法通则》把监护的人群分为两类,即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此次《总则》将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加入了监护范围而进行保护。监护对象的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

保护。

亮点五：单位将不作为监护人

《总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解读:《民法通则》规定,单位有担任监护人的职责。《总则》在监护人中删掉了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单位,

增加了有关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组织。

亮点六：完善撤销监护人情形

《总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

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

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和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

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

民法院申请。

解读:通过列举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民法通则中的撤销监督制度。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在极其恶

劣的情况下,有关人员可以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请求。

亮点七：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

《总则》将第四章列为非法人组织。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

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

服务机构等。

解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只有两类民事主体:自然人和法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类

似于个人独资企业、独立从事民事活动的机构等都在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但在法律上没有地位,《总

则》将赋予其法律地位以便于其从事民事活动。因此,单独列为非法人组织。

亮点八：细化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增加保护数据、虚拟财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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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

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

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为了进一步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总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类型进行了列举,并明确将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列入其中。这为一些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一些新型案件的审理等提供依据。

亮点九：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两年延长为三年

《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解读: 《民法通则》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为了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总则》将普通

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三年。

亮点十：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作了明确的规定

《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

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解读：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因其处于未成年阶段不能及时行使或者不能独立判断是否要通过法律途

径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总则》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将行使该项权利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规定为

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从而有利于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在其成年后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


